
 

工银安盛人寿〔2018〕年金保险 005 号 

 
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阅阅阅阅 读读读读 指指指指 引引引引    

本阅读指引有助于您理解条款重点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工银安盛人寿．．．．．．．．．．．．．精品全方位．．．．．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

条款表述．．．．。 

 

 

 

 

 

 

 

 

 

 

 

 

 

 

 

 

 

 

 

 

 

 

 

 

 

 

 

����        该条款包含保险责任条款该条款包含保险责任条款该条款包含保险责任条款该条款包含保险责任条款、、、、投资与账户条款投资与账户条款投资与账户条款投资与账户条款、、、、费用条款和一般条款四部分内容费用条款和一般条款四部分内容费用条款和一般条款四部分内容费用条款和一般条款四部分内容，，，，并且在正文结尾加注名词释义并且在正文结尾加注名词释义并且在正文结尾加注名词释义并且在正文结尾加注名词释义    

                                �  保险责任条款保险责任条款保险责任条款保险责任条款----向您介绍该合同的基本构成、该合同所提供的保险责任以及责任免除事项。 

        �  投资与账户条款投资与账户条款投资与账户条款投资与账户条款----向您介绍该合同投资账户的具体内容。 

        �  费用条款费用条款费用条款费用条款----向您介绍该合同相关费用的具体内容。 

        �  一般条款一般条款一般条款一般条款----向您介绍您对该合同所拥有的权益和义务，以及保单服务、理赔的具体要求。 

        �  名词释义名词释义名词释义名词释义----向您解释该合同条款中所提到的一些专用名词，便于您更好地理解该合同。  

����            为帮助您更好地了解该条款为帮助您更好地了解该条款为帮助您更好地了解该条款为帮助您更好地了解该条款，，，，我们先介绍几个保险条款中常用的术语我们先介绍几个保险条款中常用的术语我们先介绍几个保险条款中常用的术语我们先介绍几个保险条款中常用的术语    

                                �  您您您您----指保险合同中所载明的投保人。 

        �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指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指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 

        �  受益人受益人受益人受益人----指发生保险事故后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            您拥有的重要权益您拥有的重要权益您拥有的重要权益您拥有的重要权益    

                                �  签收该合同后 15 日内您可以要求撤销该保险合同.............................................1.4 

        �  被保险人可以享受该合同提供的保障........................................................1.5 

        �  您有解除合同的权利......................................................................4.1 

����            您应承担的主要义务您应承担的主要义务您应承担的主要义务您应承担的主要义务    

        �  发生保险事故时您应及早通知我们..........................................................4.4 

        �  对于我们的询问，您有如实告知的义务......................................................4.8    

����            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 

        �  我们不承担保险金给付的限制..............................................................1.7 

        �  您的个人账户建立及您对个人账户的处理................................................2.1/2.2 

        �  相关费用的收取..........................................................................3.2 

����    条款目录条款目录条款目录条款目录 

� 保险责任条款 � 投资与账户条款 4.2 合同效力的终止 4.10 年龄的确定与错误处理 

1.1 合同的构成 2.1 投资账户 4.3 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 4.11 合同内容的变更 

1.2 投保范围 2.2 个人账户 4.4 保险事故的通知 4.12 联系方式的变更 

1.3 保险期间 � 费用条款 4.5 保险金的申请 4.13 争议处理 

1.4 犹豫期 3.1 保险费 4.6 保险金的给付  

1.5 保险责任 3.2 相关费用 4.7 诉讼时效  

1.6 持续奖励金 � 一般条款 4.8 如实告知  

1.7 责任免除 4.1 合同的解除 4.9 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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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工银安盛人寿工银安盛人寿工银安盛人寿工银安盛人寿精品全方位精品全方位精品全方位精品全方位年金保年金保年金保年金保险险险险((((投资连结型投资连结型投资连结型投资连结型))))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 保险责任条款保险责任条款保险责任条款保险责任条款 

 

1.1   1.1   1.1   1.1   合同的构成合同的构成合同的构成合同的构成    

《工银安盛人寿精品全方位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单或其他

保险凭证及所附条款、投保单、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声明、批注、附贴批单及其他书面协议构成。 

若上述构成本合同的文件正本需留我们存档，则其复印件或电子影像印刷件效力与正本相同；若复印

件或电子影像印刷件的内容与正本不同，则以正本为准。 

本合同的英文代码为 ILP。 

 

 

1.2   1.2   1.2   1.2   投保范围投保范围投保范围投保范围    

凡出生满 30 天至 70 周岁周岁周岁周岁．．
1且身体健康的人，可作为被保险人参加本保险。 

对于未满 18 周岁的被保险人，应由其父母作为投保人向我们投保本保险。对于 18 周岁（含）以上的

被保险人，可由其本人或对其有保险利益的人向我们投保。 

 

 

1.3   1.3   1.3   1.3   保险期间保险期间保险期间保险期间    

您提出保险申请、经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本合同自我们同意承保、收取足额保险费并签发保

险合同开始生效。本合同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年度保单年度保单年度保单年度．．．．
2以该日期计算。 

除非有另外的约定，本合同的保险期间自保险单所载生效日当日 24 时起，至被保险人年满 105 周岁

后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保险合同周年日保险合同周年日保险合同周年日．．．．．．．
3为止。 

 
 

1.4   1.4   1.4   1.4   犹豫期犹豫期犹豫期犹豫期    

我们给予您 15 日的犹豫期，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算。 

在此期间如果您确定此保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可向我们书面提出解除合同的申请，并将本合同

退还我们。本合同自我们收到书面申请之日正式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按照您在投保单中选择的投资时间，我们对您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申请，作出如下处理： 

一、如果您选择在本合同度过犹豫期后进行投资的，我们在收到您解除保险合同的申请和相关证明、

资料后向您全额无息退还已交纳的保险费。 

二、如果您选择在本合同生效后立即投资的，则保险费已经转入您的个人账户，我们将在收到您解除

保险合同的申请和相关证明、资料后退还您下列金额： 

退还金额 = 已收初始费用 + 已收买入卖出差价 + 审核通过日下一个计价日计价日计价日计价日．．．
4的卖出价 × 个人账户

投资单位投资单位投资单位投资单位．．．．
5数 

但如果您或受益人曾向我们提出理赔申请，则不得在上述规定的犹豫期内行使合同解除权。 

您要求解除本合同时，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一、保险合同原件； 

二、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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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期发票。 

 

 

1.5   1.5   1.5   1.5   保险责任保险责任保险责任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我们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一、身故保险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的 100%给付身故保险金予身故

保险金受益人，本合同效力终止。 

本条个人账户价值是指理赔申请审核完成日的下一个计价日的个人账户价值。若理赔申请审核完成日

个人账户尚未建立，则该项保险金的金额为我们已收取的 100%保险费。 

二、年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可按照我们的规定申请年金。 

若被保险人于下列两个日期的较迟者起，每个保险合同周年日生存且本合同有效，我们将按照被保险

人与我们约定的比例，提取当时个人账户投资单位数，并按照下一个计价日的卖出价卖出价卖出价卖出价．．．
6计算相应的个人账户

价值作为年金给付予被保险人，直至本合同效力终止。每个保每个保每个保每个保险合同周年日险合同周年日险合同周年日险合同周年日我们给付的年我们给付的年我们给付的年我们给付的年金金额以您已交金金额以您已交金金额以您已交金金额以您已交

保险费的保险费的保险费的保险费的 20%20%20%20%为限为限为限为限。 

    1、本合同的第六个保险合同周年日； 

    2、被保险人提出申请，经我们同意后的下一个保险合同周年日。 

每次提取后本合同的个人账户投资单位数相应减少，且提取后个人账户价值的余额需符合我们的要

求，否则我们将停止给付年金。一旦年金给付中断，再次领取年金需被保险人重新申请。 

三、满期金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的满期日当日 24 时生存，且本合同有效，我们将按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的 100%

给付满期金予被保险人，本合同效力终止。 

本条个人账户价值是指满期日的下一个计价日的个人账户价值。 

    

    

1.6   1.6   1.6   1.6   持续奖励金持续奖励金持续奖励金持续奖励金    

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第六个保险合同周年日当日 24 时生存，且本合同有效，我们将向您发放持续奖

励金，其金额等于前六个保单年度内累计特别追加保险费之和的 1%。 

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第七个保险合同周年日（含）起的每个保险合同周年日当日 24 时生存，且本合

同有效，我们将向您发放持续奖励金，其金额等于上一保单年度内特别追加保险费的 1%，直至本合同满

期日（含）为止。 

持续奖励金以买入投资单位数的形式发放于您的个人账户。 

 

    

1.1.1.1.7777            责任免除责任免除责任免除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因下列情形之一因下列情形之一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一一一一、、、、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故意伤害故意伤害故意伤害；；；；    

二二二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三三三、、、、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起自本合同成立起自本合同成立起自本合同成立起 2222 年内年内年内年内自杀自杀自杀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发生发生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本合同效力终止本合同效力终止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我们将向我们将向我们将向被保险被保险被保险被保险人人人人的继承人的继承人的继承人的继承人退还扣除退退还扣除退退还扣除退退还扣除退

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户价值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户价值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户价值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户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本合同效力终止本合同效力终止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您退还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我们将向您退还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我们将向您退还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我们将向您退还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个人账

户价值户价值户价值户价值。。。。    

本条中个人账户价值是指理赔申请审核本条中个人账户价值是指理赔申请审核本条中个人账户价值是指理赔申请审核本条中个人账户价值是指理赔申请审核完成完成完成完成日的下一个计价日的个人账户价值日的下一个计价日的个人账户价值日的下一个计价日的个人账户价值日的下一个计价日的个人账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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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与账户条款投资与账户条款投资与账户条款投资与账户条款 

 

2.1   2.1   2.1   2.1   投资账户投资账户投资账户投资账户．．．．
7    

一、投资账户的建立和管理 

   1、我们建立多个独立的投资账户（投资账户的种类详见尾注 7）供您选择。您可选择投资账户及

保险费分配比例，但需符合我们对最低保险费分配比例及最高投资账户种类数的规定； 

   2、我们通过投资账户来管理和计量各项投资活动，投资活动产生的投资损益均计入投资账户； 

   3、投资账户的资产由我们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及保险监管机构制订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4、投资账户的资产每年由中国保险监管机构认可的独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5、当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发生变化，现有投资组合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或投资市

场环境发生改变，现有投资渠道已经不再适应市场环境的需要，或出现新的投资渠道时，在充

分保障您的利益并保证本合同下对应的个人账户价值不变的前提下，在提前书面通知您的情况

下，我们可以修改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规定，设立新的投资账户，结转、关闭投资账户，合并、

分立投资账户，以及合并、分立投资账户中的投资单位。 

二、投资账户的评估和投资单位价格的计算 

      投资账户中的资产以投资单位计量，投资单位数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我们于每一证券市场交易日对上一证券市场交易日的投资账户价值进行评估、计算并公布投资单位买买买买．

入价入价入价入价．．
8（以下简称“买入价”）及投资单位卖出价（以下简称“卖出价”）。 

卖出价 = 投资账户价值投资账户价值投资账户价值投资账户价值．．．．．．
9 / 投资单位数 

买入价 = 卖出价 ×（1+买入卖出差价）  

三、暂停或延迟评估和交易 

      出现下列情况，我们可以暂停或延迟投资账户评估和交易： 

         1、投资账户主要投资的证券市场被关闭或被限制、暂停交易时； 

   2、投资账户的投资对象被暂停交易或计价时； 

   3、投资账户内的资产不能被估价时； 

   4、其他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不可抗力．．．．
10因素导致我们无法进行正常的投资账户评估和交易时。 

四、转出限制 

每一投资账户于同一计价日可以转出的投资单位数以该投资账户投资单位总数的 10%为限。如果同一

计价日被要求转出的投资单位数超过该投资账户投资单位总数 10%的，我们将在 10%的范围内按总申请

数量和您申请数量之间的比例从个人账户下转出部分被要求转出的投资单位，未被转出的投资单位将结转

至下一个计价日以当日的卖出价转出，该计价日可转出的投资单位数同样受上述限制，且前一计价日结转

的转出申请不具有优先性。 

 

 

2.2   2.2   2.2   2.2   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个人账户    

一、个人账户的建立 

本合同生效后，我们按照合同约定创建对应的个人账户，以记录您持有的投资单位数及选择的投资账

户种类，并每年向您寄送保险合同状态报告。 

我们提供以下两种个人账户建立时间供您在投保时选择，并与我们约定： 

1、 犹豫期后投资：个人账户在本合同犹豫期届满的下一个计价日建立并开始投资，该计价日即为

个人账户建立日。 

2、生效后立即投资：个人账户在本合同生效日的下一个计价日建立并开始投资，该计价日即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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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账户建立日。 

二、个人账户价值的确定 

   1、我们将本合同趸交保险费或追加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持续奖励金，根据您和我们约

定的保险费分配比例按下一个计价日的买入价买入投资单位，放入个人账户。 

  买入投资单位数 = 买入个人账户的金额 / 买入价 = 买入个人账户的金额 / [卖出价 ×（1+

买入卖出差价）] 

   2、个人账户价值 = 个人账户下的投资单位数 × 卖出价 

三、个人账户价值的领取 

   1、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且个人账户建立后，您可书面通知我们领取部分个人账户投资单位数，领

取后本合同的个人账户投资单位数相应减少。最低领取投资单位数额及领取后的个人账户价值

余额需符合我们的规定。我们将按核准申请日的下一个计价日的卖出价转出投资单位，并在按

照本合同第 3.2 条第七款的规定扣除相应的费用后将余额给付予您。一般情况下，我们将于收

到领取个人账户价值的申请后 5 日内作出核定，并于作出核定后 10 日内履行给付责任。 

   2、您要求部分领取时，请填写领取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2) 如为委托代理人申领，应提供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及授权委托书。 

   3、您要求全额领取时，参照本合同第 4.1 条办理。 

四、投资账户种类的转换 

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按下列要求转换个人账户项下的投资账户种类： 

   1、您需书面申请转换个人账户项下的投资账户种类，并同意支付相关手续费用（若有）； 

   2、每次转换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500 元。您可同时选择多个投资账户作投资分配，任意一个您所

选择的投资账户，其所对应的个人账户价值须高于您的个人账户价值总值的 10%； 

   3、您可选择投资账户及保险费分配比例，但需符合我们对最低保险费分配比例及最高投资账户种

类数的规定。 

 本合同其他有关个人账户的条款亦适用转换后的个人账户。 

    

    

���� 费用条款费用条款费用条款费用条款 

 

3.1   3.1   3.1   3.1   保险费保险费保险费保险费    

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交纳保险费，用于增加您的个人账户价值： 

一、趸交保险费：您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向我们一次性支付全部保险费。 

二、追加保险费： 

1、特别追加保险费：按照受领人的选择，以其与我们约定的保险合同所产生的生存保险金（若

有）或周年红利（若有）作为追加保险费，转入本合同个人账户； 

2、一般追加保险费：您可向我们书面申请并经我们同意后，以您的其他资金交纳追加保险费。 

 

 

3.2   3.2   3.2   3.2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一、初始费用 

对于每笔保险费，我们在扣除以该保险费乘以下表所列比率计算的初始费用后，再按本合同第 2.2 条

第二项的约定转入本合同的个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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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名称 初始费用比率 

趸交保险费 3% 

一般追加保险费 1.5% 

特别追加保险费 1% 

二、买入卖出差价 

本合同的买入卖出差价为零。 

三、资产管理费 

每一投资账户收取的资产管理费为： 

 

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投资账户资产净值．．．．．．．．
11 ×                      ×资产管理费比率 

 

账户名称 资产管理费比率 

工银安盛人寿安心投资账户 0.5% 

工银安盛人寿稳健投资账户 1.5% 

工银安盛人寿卓越投资账户 1.5% 

工银安盛人寿进取投资账户 2% 

该管理费将于每个计价日评估投资账户价值时从投资账户资产净值中扣除。 

四、风险保险费 

对于本合同，我们不收取风险保险费。 

五、保单管理费 

对于本合同，我们不收取保单管理费。 

六、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 

每一保单年度内，前五次投资账户转换免收手续费，从第六次开始每次转换手续费为人民币 20 元，

且所有投资账户转换均不收取买卖差价。 

七、退保费用 

您在保单有效期内解除本合同或部分提取投资单位时，我们以您提取投资单位对应的账户价值乘以下

表所列比率收取费用： 

保单年度 退保费用比率 

第一年 3% 

第二年 2% 

第三年 1% 

第四年 1% 

第五年 1% 

以后 0% 

    

    

���� 一般条款一般条款一般条款一般条款 

 

4.4.4.4.1   1   1   1   合同的解除合同的解除合同的解除合同的解除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一、保险合同原件； 

距上次评估日天数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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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料之日 24 时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以收到完整的解除合同申

请材料之日的下一个计价日的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扣除退保费用后退还予您，并自收到完整的解除合同申

请材料之日起 10 日内给付。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受到一定损失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受到一定损失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受到一定损失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受到一定损失。。。。 

     

 

4.4.4.4.2   2   2   2   合同效力的终止合同效力的终止合同效力的终止合同效力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一、您于合同有效期内向我们申请解除本合同的； 

二、被保险人身故时； 

三、本合同的满期日当日 24 时； 

四、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效力终止的情况。 

 

 

4.4.4.4.3   3   3   3   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    

一、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指定一人或多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二、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多人时，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如果没有确定份额，各受益人按照

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三、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 

四、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并书面通知我们。我们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

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附贴批单。 

您在指定和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时，必须经过被保险人同意。 

五、除有特殊约定，本合同的年金、满期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六、被保险人身故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1、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身故，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七、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身故，且不能确定身故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身故在先。 

八、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

益权。 

 

 

4.4.4.4.4   4   4   4   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保险事故12121212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您您您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10101010 日内通知我日内通知我日内通知我日内通知我们们们们。。。。如果您如果您如果您如果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原因原因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对无法确定对无法确定对无法确定对无法确定

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但但但我们我们我们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

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我们我们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原因原因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损失程度的除外损失程度的除外损失程度的除外。。。。 
 

 
4.4.4.4.5   5   5   5   保险金的申请保险金的申请保险金的申请保险金的申请    

           一、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身故的，由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向

我们提供下列证明文件、资料原件： 

1、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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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公安部门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或其他有权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

（如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受益人须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 

4、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

料。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必须提供可证明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文件。 

二、申请年金或满期金的，由被保险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文

件、资料原件： 

1、保险合同； 

2、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 

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父母或监护人作为申请人向我们申请给付

保险金。 

 

 

4.4.4.4.6   6   6   6   保险金的给付保险金的给付保险金的给付保险金的给付    

    一、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合同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后，将在 5 日内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

在 30 日内作出核定（若需补充资料，计算期间将扣除您、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

的期间）。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在与受益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 10 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 

    我们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日内向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60 日内，对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

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我们最终确定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将支付相应的差额。 

    二、如被保险人在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或确知其没有死亡，保险金领取人应于知道后 30 日内退还我

们已支付的保险金，本合同的效力由我们双方依法协商处理。 

 

 

4.4.4.4.7   7   7   7   诉讼时效诉讼时效诉讼时效诉讼时效    

受益人向我们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5 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

算。 

 

 

4.4.4.4.8   8   8   8   如实告知如实告知如实告知如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订立本合同时订立本合同时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    

对对对对保险条款中保险条款中保险条款中保险条款中免除免除免除免除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责任的条款责任的条款责任的条款责任的条款，，，，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

出足以引起出足以引起出足以引起出足以引起您您您您注意的提示注意的提示注意的提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您您您您作出明确说明作出明确说明作出明确说明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未作提示或者明确未作提示或者明确未作提示或者明确

说明的说明的说明的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您应当如实告知您应当如实告知您应当如实告知。。。。    

申请变更时申请变更时申请变更时申请变更时，，，，您也应当如实告知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您也应当如实告知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您也应当如实告知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您也应当如实告知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知义务知义务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

高保险费率的高保险费率的高保险费率的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并退还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户价值并退还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户价值并退还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户价值并退还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户价值，，，，此个人账户价值是指审核此个人账户价值是指审核此个人账户价值是指审核此个人账户价值是指审核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日下一个计价日的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日下一个计价日的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日下一个计价日的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日下一个计价日的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

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道道道您您您您未如未如未如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实告知的情况的实告知的情况的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我们我们我们不得解除合同不得解除合同不得解除合同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承担承担承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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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4.4.4.4.9   9   9   9   合同解除权的限制合同解除权的限制合同解除权的限制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前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 30 日不行使而消灭。自本合同成立之

日起超过 2 年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4.4.4.4.10   10   10   10   年龄的确定与错误处理年龄的确定与错误处理年龄的确定与错误处理年龄的确定与错误处理    

    一、被保险人的年龄以周岁计算。 

 二、 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有效身份证件相符的被保险人的年龄及性别在投保单上写明。 

 三、 如果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我们规定的投保年龄限制的，我们可

以解除合同，并退还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户价值，此个人账户价值是指审核完成日下一个计价日的本

合同个人账户价值。我们行使合同解除权时，适用于本合同第 4.9 条的规定。 

 

 

4.4.4.4.11   11   11   11   合同内容的变更合同内容的变更合同内容的变更合同内容的变更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申请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应当由我们在保险单或者其

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您和我们订立变更合同内容的书面协议。 

 

 

4.4.4.4.12   12   12   12   联系方式的变更联系方式的变更联系方式的变更联系方式的变更    

您的住所、通讯地址或电话等联系方式变更时，应及时以书面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您未

以书面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的，我们按保险单/附贴批单所载最后住所或通讯地址发送的有关通知，

均视为已送达您。 

 

 

4.4.4.4.13   13   13   13   争议处理争议处理争议处理争议处理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其解决方式由当事人根据合同约定从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 

一、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双方共同选择的仲裁委员会仲

裁； 

二、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1    周岁周岁周岁周岁：以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为计算基础，满一年为一周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2    保单年度保单年度保单年度保单年度：本合同生效日或者年生效对应日的 24时起至下一年度保险合同年生效对应日的 24 时止为一
个保单年度，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3    保险合同周年日保险合同周年日保险合同周年日保险合同周年日：本合同生效日以后每年的对应日是保险合同周年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
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4 计价日计价日计价日计价日：指对投资账户进行评估和对投资单位价格进行计算的证券市场交易日。 
5 投资单位投资单位投资单位投资单位：指投资账户资产的计量单位。 
6    卖出价卖出价卖出价卖出价：指我们将投资单位转为现金时每一投资单位的价格。 
7 投资账户投资账户投资账户投资账户：指我们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为投资连结保险专门设立的、资产单独管理的资金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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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您可选择以下投资账户以及公司未来设立的其他账户： 
投资账户一 
  账户名称：工银安盛人寿进取投资账户 
  账户特征：激进型投资账户 
  投资组合规定： 

   （1）   本账户可投资于权益类资产和流动性资产，其中，权益类资产包括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流动

性资产包括活期存款、回购、期限在 1年以内（包括 1 年）的短期国债、短期金融债、短期央行票据和货

币市场基金等； 

   （2）   本投资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不低于本投资账户资产总值的 80％，最高可达 100％;  

   （3）   本投资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投资账户二 
  账户名称：工银安盛人寿卓越投资账户 
  账户特征：进取平衡型投资账户 
  投资组合规定： 
 （1）   本账户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债券，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投资的其
它金融工具； 

   （2）   本投资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不低于本投资账户资产总值的 30％，最高可达 100％;  

   （3）   本投资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投资账户三 
  账户名称：工银安盛人寿稳健投资账户 
  账户特征：稳健平衡型投资账户 
  投资组合规定： 
 （1）   本账户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债券，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投资的其
它金融工具； 

   （2）   本投资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不高于本投资账户资产总值的 60％;  

   （3）   本投资账户投资于国债及国有商业银行存款的比例不低于本投资账户资产总值的 20%； 

   （4）   本投资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投资账户四 
  账户名称：工银安盛人寿安心投资账户 
  账户特征：低风险、高流动性的投资账户 
  投资组合规定： 
 （1）   本账户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债券和债券回购，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投资的债券市
场和货币市场的其他投资工具；   
 （2）   本投资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8 买入价买入价买入价买入价：指我们分配保险费转入个人账户时每一投资单位的价格。 
9 投资账户价值投资账户价值投资账户价值投资账户价值：是投资账户独立会计核算的总资产减去总负债之差，其中总负债包括应付资产管理费、
应付托管费等。 
10 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11 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指计算资产管理费和托管费的基数，在扣除当期资产管理费及托管费后应当等于投
资账户价值。 
12    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保险事故：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 

 

 

[[[[本页内容结束本页内容结束本页内容结束本页内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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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安盛人寿精品全方位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 

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是投资连结产品，该产品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 
（本说明书仅供参考，具体条款以保险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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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连结保险运作原理 

 
投资连结保险，是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至少在一个投资账户拥有一定资产价值的人身保险产品。在扣除一定费用后，将保险

费转入投资账户，并转换为投资单位。投资账户价值随投资单位价格变化而变化。并按照合同约定定期从投资账户价值中扣除风

险保险费等费用。 
 

保障利益概要 

 
 

保障利益 
保障金额（元） 

工银安盛人寿精品全方位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 

身故保险金 100%个人账户价值；犹豫期内身故，100%已交保险费。 

生存保险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可按照我们的规定申请年金。 

若被保险人于下列两个日期的较迟者起，每个保险合同周年

日生存且本合同有效，我们将按照被保险人与我们约定的比

例，提取当时个人账户投资单位数，并按照下一个计价日的

卖出价计算相应的个人账户价值作为年金给付予被保险人，

直至本合同效力终止。每个保险合同周年日我们给付的年

金金额以您已交保险费的 20%为限。 

1、本合同的第 6个保险合同周年日； 

2、被保险人提出申请，经我们同意后的下一个保险合同周

年日。 

每次提取后本合同的个人账户投资单位数相应减少，且提取

后个人账户价值的余额需符合我们的要求，否则我们将停止

给付年金。一旦年金给付中断，再次领取年金需被保险人重

新申请。 

满期金 100%个人账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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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安盛人寿精品全方位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产品说明 

 
 

【身故保险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的 100%给付身故保险金予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本合同

效力终止。 

本条个人账户价值是指理赔申请审核通过日的下一个计价日的个人账户价值。若理赔申请审核完成日个人账户尚未建立，

则该项保险金的金额为我们已收取的 100%保险费。 

 

【生存保险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可按照我们的规定申请年金。 

若被保险人于下列两个日期的较迟者起，每个保险合同周年日生存且本合同有效，我们将按照被保险人与我们约定的比例，提取当

时个人账户投资单位数，并按照下一个计价日的卖出价．．．计算相应的个人账户价值作为年金给付予被保险人，直至本合同效力终止。每

个保险合同周年日我们给付的年金金额以您已交保险费的 20%为限。 

1、本合同的第 6个保险合同周年日； 

2、被保险人提出申请，经我们同意后的下一个保险合同周年日。 

每次提取后本合同的个人账户投资单位数相应减少，且提取后个人账户价值的余额需符合我们的要求，否则我们将停止给付年金。

一旦年金给付中断，再次领取年金需被保险人重新申请。 

 

【满期金】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的满期日当日 24时仍生存，且本合同有效，我们将按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的 100%给付满期金予被保险

人，本合同效力终止。 

本条个人账户价值是指满期日的下一个计价日的个人账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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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账户说明 
 

【投资账户情况说明】 

 工银安盛人寿进取投资账户 工银安盛人寿卓越投资账户 工银安盛人寿稳健投资账户 工银安盛人寿安心投资账户 

资产配置目标 
权益类资产        90% 

流动性资产        10% 

权益类资产        65% 

固定收益类资产    25% 

流动性资产        10% 

权益类资产        30% 

固定收益类资产    50% 

流动性资产        20% 

权益类资产        0% 

固定收益类资产    30% 

流动性资产        70% 

资产配置原则 

本投资账户为激进型投资账户。在承担

较高投资风险的基础上，主要投资于证

券投资基金，追求较高的投资回报，获

取高水平的长期资本增值。 

本账户为进取平衡型投资账户。本账户

资金将积极参与基金市场运作，力求获

得高于基准收益的增值率，从而使投资

者在承受一定风险的情况下，有可能获

得较高的资本利得。 

本账户为稳健平衡型投资账户，奉行稳

健、长期的投资原则，在控制投资风险

并保持账户投资组合良好流动性的前提

下，力求获得投资账户资产的长期、稳

定增长。 

本账户为低风险、高流动性的投资账

户，综合运用固定收益类资产和流动

性资产，在保证资产安全的前提下，

力求获得高于基准的稳定回报。 

投资工具 

1、本账户可投资于权益类资产和流动性

资产，其中，权益类资产包括股票基金

和混合基金，流动性资产包括活期存款、

回购、期限在1年以内（包括1年）的短

期国债、短期金融债、短期央行票据贺

货币市场基金等； 

2、本投资账户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

不低于本投资账户资产总值的80%，最高

可达100%； 

3、本投资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1、本账户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银

行存款、债券，以及相关规定允许投资

的其它金融工具； 

2、本投资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

比例不低于本投资账户资产总值的

30%，最高可达100%； 

3、本投资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其他限制。 

1、本账户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银行

存款、债券，以及相关规定允许投资的

其它金融工具； 

2、本投资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

例不高于本投资账户资产总值的60%； 

3、本投资账户投资于国债及国有商业银

行存款的比例不低于本投资账户资产总

值的20%； 

4、本投资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其他限制。 

1、本投资账户可投资于银行存款、

债券和债券回购，以及相关规定允许

投资的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其他

投资工具； 

2、本投资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其他限制。 

投资策略 

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积

极的投资策略。通过积极投资参与基金

市场的运作，力争获取高于比较基准的

收益率。 

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

积极投资、成长投资、长期投资的投资

策略。通过积极投资参与基金市场的运

作，力争获取超过比较基准的收益率。 

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稳

健投资、长期投资的投资策略。账户管

理人通过积极投资，力争获取超过比较

基准的收益率。 

本账户在保证本金安全和高度流动

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宏观经济走向、

货币政策、利率走势的判断，合理安

排各类资产的比例和期限，以实现利

息收入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

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

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基金市场风险

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

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

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基金市场风

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

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

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市场风险和利

率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

险。 

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

济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

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利率风险和通货

膨胀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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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账户过去业绩】 

 

 

【投资账户的评估】 

    投资账户中的资产以投资单位计量，投资单位数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我们于每一证券市场交易日对上一证券市场交易日的投资账户价值进行评估、计算并公布投资单位买入价（以下简称“买入价”）

及投资单位卖出价（以下简称“卖出价”）。 

 

【比较基准】 

进取投资账户：90%*偏股型基金指数+10%*活期存款 

卓越投资账户：65%*偏股型基金指数+25%*（中债 1-3年期国债指数+中债 3-5 年期国债指数）/2+10%*活期存款 

稳健投资账户：30%*偏股型基金指数+50%*（中债 1-3年期国债指数+中债 3-5 年期国债指数）/2+10%*活期存款  

安心投资账户：0%*中债 0-3个月国债指数+70%*活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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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单位价格的计算】 

卖出价 = 投资账户价值 / 投资单位数 

买入价 = 卖出价×（1+买入卖出差价） 

 

【相关费用】 

费用 收取时间 费用水平   退保费用 

初始费用 交纳保费时 

趸交保险费：3% 

  保单年度 退保费用比率 一般追加保险费：1.5% 

特别追加保险费：1% 

买入卖出差价 
追加保费买入投资

单位时（若有） 
0%   1 3% 

资产管理费* 

每个计价日评估投

资账户价值**时，

在投资账户资产净

值中扣除 

进取账户：2%   2 2% 

卓越账户：1.5%   3 1% 

稳健账户：1.5%   4 1% 

安心账户：0.5%  5 1% 

资账户转换手续费 账户转换时 
按 20元/次收取手续费，每个保

单年度内前 5次免费。 
  6+ 0% 

    对您所交纳的追加保险费（若有）在扣除初始费用后，保险费按审核通过日的下一个计价日的买入价买入投资单位，转入本合同的

个人账户。 

*资产管理费=投资账户资产净值×距上次评估日天数/365×资产管理费比率 

**投资账户价值：是投资账户独立会计核算的总资产减去总负债之差，其中总负债包括应付资产管理费、应付托管费等。 

 

【委托行】 

本产品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资产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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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的支付 

 
    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交纳保险费，用于增加您的个人账户价值： 

    趸交保险费：您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向我们一次性支付全部保险费。 

    追加保险费： 

    1、特别追加保险费：按照受领人的选择，以您与我们约定的保险合同所产生的生存保险金（若有）或周年红利（若有）作为追加保 

险费，转入本合同个人账户； 

    2、一般追加保险费：您可向我们书面申请并经我们同意后，以您的其他资金交纳追加保险费。 

 

 

合同犹豫期及退保 

 
【犹豫期】 

我们给予您 15日的犹豫期，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算。 

在此期间如果您确定此保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可向我们书面提出解除合同的申请，并将本合同退还我们。本合同自我们收到

书面申请当日正式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按照您在投保单中选择的投资时间，我们对您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申请，作出如下处理： 

如果您选择在本合同度过犹豫期后进行投资的，我们在收到您解除保险合同的申请和相关证明、资料后向您全额无息退还已交纳的

保险费。 

如果您选择在本合同生效后立即投资的，则保险费已经转入您的个人账户，我们将在收到您解除保险合同的申请和相关证明、资料

后退还您下列金额： 

退还金额 = 已收初始费用 + 已收买入卖出差价 + 审核通过日下一个计价日的卖出价 × 个人账户投资单位数 

但如果您或受益人曾向我们提出理赔申请，则不得在上述规定的犹豫期内行使合同解除权。 

您要求解除本合同时，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一、保险合同原件； 

二、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三、首期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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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解除】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一、保险合同原件； 

二、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料之日 24 时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以收到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料之日的下一个计价日的

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扣除退保费用后退还予您，并自收到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料之日起 10日内给付。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受到一定损失。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一、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户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您退还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户价值。 

本条中个人账户价值是指理赔申请审核完成日的下一个计价日的个人账户价值。 

 

 

 

 

 

 

 

 

 

 

 

 



————————————————————————————————————————————————— 
                       第 9 页 

 

 

 

 

投保示例 
 

【基本信息】 

 
刘先生，40 周岁，投保工银安盛人寿精品全方位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趸交保险费 200,000 元，无领取。保险利

益如下： 
 

 

投保人信息 

姓名：刘先生          性别：男         年龄：40周岁 

 

被保险人信息 

姓名：刘先生          性别：男         年龄：40周岁 

 

投保险种信息 

产品名称 被保险人 保额/份数 保险期间 交费期间 交费方式 首期保险费 

工银安盛人寿精品全方位年金

保险（投资连结型） 
 刘先生 

100%个人账

户价值  
至 105周岁 / 趸交  200,000元 

 
首期保险费：                200,000元 

保险费合计：                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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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演示表 

 

保单年度 

末/年龄 

精品全方位年金保险（投资连接型）  

趸交 

保险费 

追加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初始 

费用 

进入个人账

户的价值 

个人账户

部分领取  

个人账户

部分领取

退保费用 

保单持

续奖励 

假定较低净回报率（1%） 假定中等净回报率（4.5%） 假定较高净回报率（7%） 

个人 

账户价值 

退保 

费用 

退保金 

（现金价值） 
满期金 

身故 

保险金 

个人 

账户价值 

退保 

费用 

退保金 

（现金价值） 
满期金 

身故 

保险金 

个人 

账户价值 

退保 

费用 

退保金 

（现金价值） 
满期金 

身故 

保险金 

 1/41  200000   -    200000  6000  194000   -     -     -    195940  5878  190062   -    195940  202730  6082  196648   -    202730  207580  6227  201353   -    207580  

 2/42   -     -    200000   -     -     -     -     -    197899  3958  193941   -    197899  211853  4237  207616   -    211853  222111  4442  217668   -    222111  

 3/43   -     -    200000   -     -     -     -     -    199878  1999  197880   -    199878  221386  2214  219172   -    221386  237658  2377  235282   -    237658  

 4/44   -     -    200000   -     -     -     -     -    201877  2019  199858   -    201877  231349  2313  229035   -    231349  254294  2543  251751   -    254294  

 5/45   -     -    200000   -     -     -     -     -    203896  2039  201857   -    203896  241759  2418  239342   -    241759  272095  2721  269374   -    272095  

 6/46   -     -    200000   -     -     -     -     -    205935   -    205935   -    205935  252638   -    252638   -    252638  291142   -    291142   -    291142  

 7/47   -     -    200000   -     -     -     -     -    207994   -    207994   -    207994  264007   -    264007   -    264007  311522   -    311522   -    311522  

 8/48   -     -    200000   -     -     -     -     -    210074   -    210074   -    210074  275888   -    275888   -    275888  333328   -    333328   -    333328  

 9/49   -     -    200000   -     -     -     -     -    212175   -    212175   -    212175  288302   -    288302   -    288302  356661   -    356661   -    356661  

 10/50   -     -    200000   -     -     -     -     -    214297   -    214297   -    214297  301276   -    301276   -    301276  381627   -    381627   -    381627  

 11/51   -     -    200000   -     -     -     -     -    216440   -    216440   -    216440  314833   -    314833   -    314833  408341   -    408341   -    408341  

 12/52   -     -    200000   -     -     -     -     -    218604   -    218604   -    218604  329001   -    329001   -    329001  436925   -    436925   -    436925  

 13/53   -     -    200000   -     -     -     -     -    220790   -    220790   -    220790  343806   -    343806   -    343806  467510   -    467510   -    467510  

 14/54   -     -    200000   -     -     -     -     -    222998   -    222998   -    222998  359277   -    359277   -    359277  500236   -    500236   -    500236  

 15/55   -     -    200000   -     -     -     -     -    225228   -    225228   -    225228  375445   -    375445   -    375445  535252   -    535252   -    535252  

 16/56   -     -    200000   -     -     -     -     -    227480   -    227480   -    227480  392340   -    392340   -    392340  572720   -    572720   -    572720  

 17/57   -     -    200000   -     -     -     -     -    229755   -    229755   -    229755  409995   -    409995   -    409995  612810   -    612810   -    612810  

 18/58   -     -    200000   -     -     -     -     -    232053   -    232053   -    232053  428445   -    428445   -    428445  655707   -    655707   -    655707  

 19/59   -     -    200000   -     -     -     -     -    234373   -    234373   -    234373  447725   -    447725   -    447725  701606   -    701606   -    701606  

 20/60   -     -    200000   -     -     -     -     -    236717   -    236717   -    236717  467873   -    467873   -    467873  750719   -    750719   -    750719  

 21/61   -     -    200000   -     -     -     -     -    239084   -    239084   -    239084  488927   -    488927   -    488927  803269   -    803269   -    803269  

 22/62   -     -    200000   -     -     -     -     -    241475   -    241475   -    241475  510929   -    510929   -    510929  859498   -    859498   -    859498  

 23/63   -     -    200000   -     -     -     -     -    243890   -    243890   -    243890  533920   -    533920   -    533920  919663   -    919663   -    919663  

 24/64   -     -    200000   -     -     -     -     -    246329   -    246329   -    246329  557947   -    557947   -    557947  984039   -    984039   -    984039  

 25/65   -     -    200000   -     -     -     -     -    248792   -    248792   -    248792  583054   -    583054   -    583054  1052922   -    1052922   -    1052922  

 26/66   -     -    200000   -     -     -     -     -    251280   -    251280   -    251280  609292   -    609292   -    609292  1126626   -    1126626   -    1126626  

 27/67   -     -    200000   -     -     -     -     -    253793   -    253793   -    253793  636710   -    636710   -    636710  1205490   -    1205490   -    1205490  

 28/68   -     -    200000   -     -     -     -     -    256330   -    256330   -    256330  665362   -    665362   -    665362  1289875   -    1289875   -    1289875  

 29/69   -     -    200000   -     -     -     -     -    258894   -    258894   -    258894  695303   -    695303   -    695303  1380166   -    1380166   -    1380166  

 30/70   -     -    200000   -     -     -     -     -    261483   -    261483   -    261483  726592   -    726592   -    726592  1476777   -    1476777   -    1476777  

 31/71   -     -    200000   -     -     -     -     -    264098   -    264098   -    264098  759288   -    759288   -    759288  1580152   -    1580152   -    1580152  

 32/72   -     -    200000   -     -     -     -     -    266739   -    266739   -    266739  793456   -    793456   -    793456  1690763   -    1690763   -    1690763  

 33/73   -     -    200000   -     -     -     -     -    269406   -    269406   -    269406  829162   -    829162   -    829162  1809116   -    1809116   -    1809116  



————————————————————————————————————————————————— 
                       第 11 页 

 

 

 

 34/74   -     -    200000   -     -     -     -     -    272100   -    272100   -    272100  866474   -    866474   -    866474  1935754   -    1935754   -    1935754  

 35/75   -     -    200000   -     -     -     -     -    274821   -    274821   -    274821  905465   -    905465   -    905465  2071257   -    2071257   -    2071257  

 36/76   -     -    200000   -     -     -     -     -    277569   -    277569   -    277569  946211   -    946211   -    946211  2216245   -    2216245   -    2216245  

 37/77   -     -    200000   -     -     -     -     -    280345   -    280345   -    280345  988791   -    988791   -    988791  2371382   -    2371382   -    2371382  

 38/78   -     -    200000   -     -     -     -     -    283148   -    283148   -    283148  1033287   -    1033287   -    1033287  2537379   -    2537379   -    2537379  

 39/79   -     -    200000   -     -     -     -     -    285980   -    285980   -    285980  1079784   -    1079784   -    1079784  2714995   -    2714995   -    2714995  

 40/80   -     -    200000   -     -     -     -     -    288840   -    288840   -    288840  1128375   -    1128375   -    1128375  2905045   -    2905045   -    2905045  

 41/81   -     -    200000   -     -     -     -     -    291728   -    291728   -    291728  1179152   -    1179152   -    1179152  3108398   -    3108398   -    3108398  

 42/82   -     -    200000   -     -     -     -     -    294645   -    294645   -    294645  1232213   -    1232213   -    1232213  3325986   -    3325986   -    3325986  

 43/83   -     -    200000   -     -     -     -     -    297592   -    297592   -    297592  1287663   -    1287663   -    1287663  3558805   -    3558805   -    3558805  

 44/84   -     -    200000   -     -     -     -     -    300568   -    300568   -    300568  1345608   -    1345608   -    1345608  3807921   -    3807921   -    3807921  

 45/85   -     -    200000   -     -     -     -     -    303573   -    303573   -    303573  1406160   -    1406160   -    1406160  4074476   -    4074476   -    4074476  

 46/86   -     -    200000   -     -     -     -     -    306609   -    306609   -    306609  1469437   -    1469437   -    1469437  4359689   -    4359689   -    4359689  

 47/87   -     -    200000   -     -     -     -     -    309675   -    309675   -    309675  1535562   -    1535562   -    1535562  4664867   -    4664867   -    4664867  

 48/88   -     -    200000   -     -     -     -     -    312772   -    312772   -    312772  1604662   -    1604662   -    1604662  4991408   -    4991408   -    4991408  

 49/89   -     -    200000   -     -     -     -     -    315900   -    315900   -    315900  1676872   -    1676872   -    1676872  5340806   -    5340806   -    5340806  

 50/90   -     -    200000   -     -     -     -     -    319059   -    319059   -    319059  1752331   -    1752331   -    1752331  5714663   -    5714663   -    5714663  

 51/91   -     -    200000   -     -     -     -     -    322249   -    322249   -    322249  1831186   -    1831186   -    1831186  6114689   -    6114689   -    6114689  

 52/92   -     -    200000   -     -     -     -     -    325472   -    325472   -    325472  1913590   -    1913590   -    1913590  6542717   -    6542717   -    6542717  

 53/93   -     -    200000   -     -     -     -     -    328726   -    328726   -    328726  1999701   -    1999701   -    1999701  7000708   -    7000708   -    7000708  

 54/94   -     -    200000   -     -     -     -     -    332014   -    332014   -    332014  2089688   -    2089688   -    2089688  7490757   -    7490757   -    7490757  

 55/95   -     -    200000   -     -     -     -     -    335334   -    335334   -    335334  2183724   -    2183724   -    2183724  8015110   -    8015110   -    8015110  

 56/96   -     -    200000   -     -     -     -     -    338687   -    338687   -    338687  2281991   -    2281991   -    2281991  8576168   -    8576168   -    8576168  

 57/97   -     -    200000   -     -     -     -     -    342074   -    342074   -    342074  2384681   -    2384681   -    2384681  9176500   -    9176500   -    9176500  

 58/98   -     -    200000   -     -     -     -     -    345495   -    345495   -    345495  2491992   -    2491992   -    2491992  9818855   -    9818855   -    9818855  

 59/99   -     -    200000   -     -     -     -     -    348950   -    348950   -    348950  2604131   -    2604131   -    2604131  10506175   -    10506175   -    10506175  

 60/100   -     -    200000   -     -     -     -     -    352439   -    352439   -    352439  2721317   -    2721317   -    2721317  11241607   -    11241607   -    11241607  

 61/101   -     -    200000   -     -     -     -     -    355964   -    355964   -    355964  2843776   -    2843776   -    2843776  12028519   -    12028519   -    12028519  

 62/102   -     -    200000   -     -     -     -     -    359523   -    359523   -    359523  2971746   -    2971746   -    2971746  12870516   -    12870516   -    12870516  

 63/103   -     -    200000   -     -     -     -     -    363118   -    363118   -    363118  3105475   -    3105475   -    3105475  13771452   -    13771452   -    13771452  

 64/104   -     -    200000   -     -     -     -     -    366750   -    366750   -    366750  3245221   -    3245221   -    3245221  14735453   -    14735453   -    14735453  

 65/105   -     -    200000   -     -     -     -     -    370417   -    370417  370417  370417  3391256   -    3391256  3391256  3391256  15766935   -    15766935  15766935  15766935  

 

 
注释说明： 

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投资收益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实际投资收益可能出

现负值。 

◇以上演示摘要假设在整个保险期间，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初始费用及进入个人账户的价值假设在保单年度初发生，其余

均假设在保单年度末发生。 

◇保单管理费、风险保险费为零，对于趸交保险费初始费用为 3%一般追加保险费（若有）初始费用为 1.5%，特别追加保险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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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初始费用为 1%。 

◇进入个人账户的价值是指趸交保险费与追加保险费之和扣除初始费用后的金额。 

◇趸交保费、追加保险费（如有）及保单持续奖励（如有）将按照您的选择用于购买投资单位，其价值已归入上表中的“个人账

户价值”一栏，其价值可能出现下跌或上升。 

◇个人账户价值是指每个保单年度初的账户价值与当年度的趸交保险费及追加保险费（如有）扣除初始费用后进入其个人账户金

额之和基于上表中所示假定净回报率累积至保单年度末，加上保单持续奖励（若有）及扣除个人账户部分领取（若有）后的价值

总值。 

◇假定净回报率已扣除所需资产管理费和其他税费。 

◇个人账户部分领取退保费用和解除合同的退保费用等于提取的账户价值金额乘以退保费用比例，退保费用比例前五个保单年度

为3%、2%、1%、1%、1%，以后保单年度为0%。若个人账户部分领取，领取的金额等于个人账户部分领取减去个人账户部分领取退

保费用。 

◇退保金（现金价值）是指退保时个人账户价值减去解除合同的退保费用后的净额。 

◇以上利益演示表中的数值统一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整数位。 

 

 

 

 

 

 

 
 

声明 

 
本人证实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产品说明书内容及相关费用。  

 

投保人签署：                                签署日期：                             

 

营销人员签署：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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